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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12 日，经上海市嘉

定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上海市嘉

定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

刘某犯贩卖毒品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财产

三万元。

这是一起检察机关在办案时发现

漏犯线索并积极引导公安机关抓捕漏

犯的追捕重刑案件。 “此案的 4 名同

案犯早已入监服刑。而毒贩刘某，一次

追捕、两次补侦、三次开庭，才终让狡

猾的他得到法律的严惩。 ”宣判之后，

承办检察官长舒一口气。

很快， 刘某贩卖毒品案被移送

到了嘉定检察院。

“我没有贩毒。 ”刘某仍拒不认

罪，“我那天是去找杨某聊天的，微

信转账是因为她欠了我的钱。 ”至于

从他住处查获的冰毒， 刘某先是辩

称是朋友“华华”寄放在其处的，后

又辩称事先压根不知情， 在被民警

查获之后才知道住处有毒品， 猜测

这些毒品是“华华”放的。

“他的供述前后矛盾， 出入较

大。” 检察官说。 加之刘某曾因犯

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在本案中系毒品再犯。

“说明他本人也并不如其辩解

一般对毒品毫不知情。” 检察官又

分析道。

此外， 刘某还曾因犯寻衅滋事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2014 年 11 月才刑满释放， 在本案

中构成累犯。 结合在案证据， 嘉定

检察院依法对刘某作出批准逮捕决

定。

2018 年 11 月 8 日， 该案进入

审查起诉阶段， 刘某仍拒不承认贩

毒事实， 且坚决否认房屋鞋柜内的

毒品为其所有。

“毒品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往往

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 难以突破

口供。 ”要在“零口供”情况下突破案

件， 对证据的全面复核和综合分析

论证就至关重要了。 检察官列出详

细的补充侦查提纲， 见招拆招，“我

们用事实说话，用证据说话。 ”

除了发现杨某指控刘某的证词

与案卷中呈现的微信聊天、 收付款

记录等记录高度契合之外， 检察官

还进行了大量工作。

首先， 立刻调取抓捕视频、 搜

查视频。 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资

料十分清晰且完整。

视频显示， 冰毒是被人用绿色

衣服包裹着， 放在红色运动鞋里

面， 再藏匿在进门西侧的鞋柜里。

检察官认为， 如此隐蔽的包装显然

是有意为之。

同时检察官注意到， 从侦查人

员查获毒品， 到逐一将毒品展示给

刘某看， 要求他确认并扣押在案，

刘某始终没有表现出惊诧的情绪。

“这跟刘某的辩解相矛盾。 按

照常理， 如果这些冰毒确实是他人

在刘某不知情的情况下放置， 刘某

当下在现场就应该提出异议， 而不

是后来审讯时才辩解。 显然是警方

的突击抓捕行动让他没有准备的时

间。” 检察官说。

除此之外， 检察官还提出一个

补充侦查意见———要求公安机关查

证刘某某居住地 （暂住地） 的权属

关系、 租赁情况———这是基于多年

的办案经验以及对之后庭审焦点的

预测作出的判断。

事实证明， 在之后的庭审中，

这一判断得到证实， 补充侦查的结

果确实派上了用场。

经刘某的妻子林某某及房屋出

租人邹先生证实， 刘某自 2018 年 1

月起就在该处房屋居住直至被抓，

而且该期间的承租人只有刘某一

人。

根据这些证据， 刘某辩称是朋

友“华华” 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在

他的住处放毒品的说辞也不攻自

破。

2019 年 5 月 23 日， 嘉定检察

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对刘某提起公

诉， 认定其贩卖甲基苯丙胺毒品

（即冰毒） 101.31 ? （从其住处查

获的 95.31 克加上杨某贩毒案中查

获的 6 克）。

从批捕到起诉，嫌疑人始终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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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贩“零口供” 顶格判十五年
嘉定区检察院成功追捕、追诉一名毒品“上家”

2018 年盛夏的一天， 嘉定警方

接到举报， 有人有贩卖毒品行为。

经过部署， 警方很快将犯罪嫌疑人

杨某抓获。

杨某到案后， 对自己的犯罪行

为供认不讳， 还供述了此前多次贩

卖毒品给他人的犯罪事实， 并供出

多名同案犯， 其中包括其毒品来

源、 “上家” 刘某。 但刘某被抓获

后拒不认罪， 后因证据不足， 没有

被处理， 后被释放。

2018 年 9 月， 嘉定公安以杨某

涉嫌贩卖毒品罪提请嘉定检察院批

准逮捕， 厚厚一沓案卷就来到了承

办检察官的案头。

翻开案卷， 在杨某的供述里，

除了有她本人贩毒的犯罪事实， 还

有她向刘某购买毒品的详细经过，

包括具体的时间、 地点。 检察官对

比视频监控后发现， 在同一时间

段， 刘某确实驾驶轿车出现在杨某

供述的毒品交易地点。 这仅仅是巧

合吗？

“对于毒品犯罪， 如果只打击

下游贩毒人员， 不加强从源头管

控， 无法真正起到查禁效果。” 为

了排除合理怀疑， 检察官进一步讯

问了杨某， 着重查明其与刘某的认

识过程、 毒品交接以及毒资给付情

况。

另外， 检察官又仔细查看了杨

某的手机， 对微信聊天记录、 收付

款记录一一进行梳理、 比对。

梳理之下， 检察官发现， 杨某

和刘某二人的微信聊天中存在毒品

交易常见“暗语”。 检察官认真比

对之后又发现， 这些“暗语” 显示

的交易价格、 杨某向刘某微信转账

的时间节点与杨某的供述均能相互

印证。

经过对案件证据材料进行了全

面复核、 分析研判， 承办检察官认

为杨某对刘某的指证和辨认具有高

度可信度。

尽管刘某不认罪， 但现有证据

能够基本证明其涉嫌向杨某贩卖冰

毒。

2018 年 9 月 12 日， 嘉定检察

院在对杨某批准逮捕的同时， 要求

公安机关追捕刘某。

2018 年 9 月 19 日， 警方在刘

某住处再次将其抓获， 并在进门西

侧鞋柜内查获隐蔽包装的冰毒 10

包， 净重 95.31?。

贩毒链下游人员到案，检察机关要求追捕上家 庭审激烈交锋 毒贩终被顶格判决
本案于 2019 年 12 月及 2020

年 1月两次开庭审理。

庭审中， 刘某仍然负隅顽抗，

不仅辩称自己没有向杨某贩卖过

毒品， 而且还当庭提出新的辩解，

称涉案的暂住地并不是他的日常

居住地点， 该房屋同时有他人居

住， 民警在房屋内查获的毒品不

是他所有的。

本案中， 指控的贩毒数量高

达 101.31 ?， 且其中 95.31 ?是

在刘某的住处查获， 如果将该部

分毒品撇清， 就能够有效降低量

刑。

然而， 令刘某没想到的是，

在他还没有对房屋的租赁关系提

出辩解之前， 检察官早已对此作

出预判， 并且要求公安机关补充

调取了大量证据证实涉案房屋在

案发前是由他一人承租、 实际控

制。

在法庭上， 检察官当庭驳斥

了刘某的辩解， 接着又通过播放

搜查视频、 宣读被告人多份不同

供述和辩解等方式， 入情入理地

分析刘某辩解的不真实性。

嘉定检察院认为， 被告人刘

某贩卖甲基苯丙胺毒品 101.31

?，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

确实、 充分， 应以贩卖毒品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刘某系累

犯， 加之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

过刑， 如今又犯贩卖毒品罪， 应

当从重处罚。

最终， 法院完全采纳了检察

机关的指控， 并在法定刑幅度内

顶格对被告人判处刑罚。 刘某因

犯贩卖毒品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没

收财产三万元。

案子结了， 承办检察官在办

案札记中写道： 在这个案子中，

检察机关审查贩毒链条中下游人

员犯罪事实的同时， 没有就案办

案， 而是注重对毒品源头的查处，

在“零口供” 的情况下， 立足同

案关系人的指证。

通过对全案证据材料的综合

分析运用， 精准把握间接证据和

直接证据的联结点， 打造了完整、

牢固的证据链条， 成功追捕、 追

诉了上游贩毒人员， 没有给犯罪

分子侥幸逃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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